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政府

航空运输协定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

政府 ( 以下简称 ”缔约双方 ”),

为了促进以空运企业竞争为基础的国际航空体系 ,

为了便利扩大国际航空运输的机会 ,

认识到有效和竞争的国际航空运输将加强贸易 , 消费者的

福利和经济增长 ,

为了使空运企业向旅行公众和货主提供多样化的服务成

为可能 , 并且为了鼓励各个空运企业开发和应用创新和有竞争

力的价格 ,

为了确保国际航空运输最高的安全和保安水平 , 并且重申

对威胁人员或者财产安全、危害航班运行、损害公众对民用航

空安全信心的针对航空器安全的行为或者威胁的严重关 ,

为 1944  12  7 加 开 的 国际民用航空

公约 的 国 ,

成协 下 :



定

、 协定 有 定 , 协定中 :

( )“公约 ”,  1944  12  7 加 开 的 国

际民用航空公约 , 对缔约双方 用的、 公约

的 , 以 公约 和 对

或者公约 的

( )“航空 ”, 中华人民共和国方 中国民用航空

;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方 民用航空 务的

长 , 或者 缔约双方 , 行 行使的

能的 个人或者机

( )“ 定空运企业 ”, 为经 协 航班 , 缔约 方

协定 定的 或者多 空运企业

( )“协 航班”, 定航 或者 合 运旅

、货 和 的航班

( )“航班 ,, 、 “ 国际航班 ,, 、 “ 空运企业 ,, 和 “ 运

输业务 经 ”, 公约 的

( )“ ”, 国主 下的 、 水 以

的空

( )

和价格

4

“运价”, 运输旅 、行 和货 用的价格

和 为提供 或运输 的费

#



用 , 运输 的费用和价格

、 协定 可 的 成 有 确协

, 对 协定的 提 应

、缔约 方 缔约 方以 协定 定的 利 , 以便

航 定的航 经 国际航班 航班和航 以

下 称为 “协 航班”和 “ 定航 ”

、 协定 定的 下 , 缔约 方 定空运企

业经 国际航班 , 有 :

( ) 缔约 方航空 定的航 经 缔约

方 的 利 ;

( ) 经缔约 方航空 , 缔约 方

运输业务 经 的 利 ;

( ) 协定 定的 利

、 的 定 为 缔约 方 定空运企

业以 或者 用为 的 , 缔约 方 运旅 、行

、货 和 缔约 方 的 利

、 为 、政 或者 发 、或者

和 的 , 缔约 方 定空运企业 能 航



行航班 , 缔约 方应 力 重新安 航 ,

的 际可行的 行 , 以便利 航班的 经

利的行使

、 提供 协定 定的协 航班 , 定空运企业应

有公平和 的竞争机会

、协 航班的运力和班 应 缔约双方航空 定

和 的 用

、缔约 方关 国际 行的航空器进 或者

航空器 的 和 , 应 用 缔约 方

定空运企业进 缔约 方 或者 缔约 方 运行

和航行的航空器
、缔约 方关 旅 、机 、行 、货 或者 进

或者 的 和 , 关 、

行、 民 国和 民 国的 和 以 关和 的 ,

应 用 缔约 方 定空运企业进 缔约 方 或
缔约 方 的航空器 运的旅 、机 、行 、货



或者

、缔约 方 用 的 和 ,

国空运企业以 缔约 方 定空运企业的

定和经 可

、缔约 方有 定 或者多 空运企业经 协 航

班 , 并且有 消或者 定 定 缔约双方航

空 效

、 和 定的 下 , 航空

到 定 , 应 缔约 方 定空运企

业 的经 可 , 应

、缔约 方航空 可 缔约 方 定空运企业向

, 定空运企业有 格 行 缔约 方航空

公约 定、 用 国际航班经 的 和 定的

、 缔约 方对缔约 方 定空运企业的主 有

和有效 缔约 方有 , 缔约 方有

的经 可 , 或者对行使 协定

定的 利 加 认为 的

、缔约 方 定空运企业 经 的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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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, 可 开 经 协 航班

可的 和

、有下 , 缔约 方有 或者 对缔

约 方 定空运企业行使 协定 定的 利的经

可 , 或者对行使 利 加 认为 的 :

( ) 缔约 方对 空运企业的主 有 和有效

缔约 方或者 国民有 ; 或者

( ) 空运企业 或者严重 利的缔

约 方的 或者 ; 或者

( ) 空运企业 有 协定 定的 经 协 航

班

、 定的 、 或者 加

行 , 以 进 和 , 利 能

缔约 方 方可行使

?

	



航空保安

、 国际 定的 利和 务 , 缔约双方重申 ,

为保 民用航空安全 的 务 , 成

协定 可 的 成 国际 定的 利和

务 , 缔约双方 应  1 963  9  14 的

关 航空器 的 和 行为的公约 、 1 970  12

 16 的 关 航空器的公约 . 1971

 9  23 利 的 关 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

行为的公约 以  1 988  2  24 利 的

用 国际民用航空机 发 的 力行为的 定 的

定以 缔约双方 加 的有关民用航空保安的公约

和 定

、缔约双方应 提供 的协 ,

航空器和 危 航空器 旅 、机 、机 和航

行 安全的 行为 , 以 危 民用航空安全的 威

胁

、缔约双方 关系中 , 应 国际民用航空

定的、 为公约 并对缔约双方 用的航空保安 定

缔约双方应 的航空器经 人和主 业



或者永久居住地在其领土内的航空器经营人以及在其领土内的

机场经营人遵守上述航空保安规定。

四、缔约双方同意 , 可要求上述航空器经营人在进出缔约

另一方领土或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停留时遵守缔约另一方规

定的本条第三款所述的航空保安规定。缔约双方保证在其领土

内采取足够有效的措施保护航空器 , 并且在登机或者装机前以

及在登机或者装机过程中 , 对旅客、机组、随身携带物品、行

李、货物和机上供应品进行检查。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提出

的为对付特定威胁而采取合理的特殊保安措施的要求 , 应给予

同情的考虑。
五、当发生非法劫持民用航空器事件或者以劫持上述航空

器相威胁 , 或者发生其他危及上述航空器及其旅客、机组、机

场或者航行设施安全的非法行为时 , 缔约双方应相互协助 , 提

供联 的方 并采取其他 当的措施 , 以 、安全地

上述事件或者威胁。
、缔约一方有合理的理 为缔约另一方 本条所

述的航空保安规定时 , 缔约一方航空当 可要求 缔约另一

方航空当 行 。 在提出上述 要求 15 内双方

意的协 , 缔约一方可 、 、 给予

缔约另一方空 的经营 可和 可或者 条件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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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 , 缔约一方可在 上述 15 的 内采取 时行

。

第 条航空安全

一、缔约一方应 缔约另一方 发或者 的用 经营

本协定规定的协 航 的有效 航证、合 证和 , 上

述证件或者 的要求 , 应 相当 约 定的

。

、 , 缔约一方可 缔约另一方或者第三

其本 民 发或者 的 , 以 在 缔约一方领土上空 行

的合 证和 的有效 。

三、缔约一方可随时要求 缔约另一方在航行设施、 行

机组、航空器和航空器 行方 所 持的安全 进行 。

应在 要求  30 内进行。

四、 在 , 缔约一方发 缔约另一方 有效

地 持和 理本条第三款所述的、 足当时 约所 定的

的安全 , 缔约一方应 查 以及为 合 民航

组 所应采取的 要 缔约另一方。缔约另一方应

在 定的 内采取 当的 行 。

五、 约第 条 , 缔约双方进一 同意 , 缔约一方	



空 经营或者 其经营的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的航 的

航空器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时 , 缔约另一方的 可对其

进行检查 , 应 对航空器 行 合理的 。 有

约第三 三条规定的 , 检查的 的 查 相 件和机

组 的有效 , 以及航空器的设 和条件 合当时

约所 定的 。

、 采取 行 以 保空 的 营安全 , 缔

约一方保留 停或者 缔约另一方一 或者 定空

的经营 可的 。

、一 采取行 的 在 , 缔约一方 本条第

款采取的 行 应予停 。

第 条 和 的

一、缔约一方 定空 行协 航 的航空器进 缔

约另一方领土时 , 航空器及 航空器上的 设 、 件

( 发 机 ) 、 、 ( 、 ) 和机上供

应品 ( 品、 和 ), 应在对 的 上 一

、 、检 和其他 用。 设 和物品应留

在 航空器上 出。

、 提供 的 用 , 设 和物品应在对 的	



上 一 、 、检 和其他 用 :

( 一 ) 缔约另一方领土供 定空 在 行协 航

的航空器上 用的 设 、 件 ( 发 机 ) 、 、

( 、 ) 和机上供应品 ( 品、

和 ), 设 和物品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 航

上 用 ;

( ) 缔约另一方领土的为 护或者检 定空

行协 航 的航空器的 件 ( 发 机 ) 。

三、本条第一、 款所述设 和物品 , 经缔约另一方

当 同意 , 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 。 设 和物品应

缔约另一方 当 或 出 , 或者

缔约另一方的 法规另 理。

四、缔约一方 定空 和另一 或者 在缔约另一

方领土内 有同 的空 有合同 , 在缔约

另一方领土内 其 或者 本条第一、 款所述设 和物

品的 , 应 用本条第一、 款的 规定。

五、缔约一方 定空 缔约另一方领土的客 、

货 和 品 , 应在对 的 上 一 、 、检

和其他 用。
、缔约一方 定空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



机 的 用品、 用 , 用 机场内的 用 或者用

机组人 及其行李的客 ( ) 以及

件在内的 机 和 设 , 在进 缔约另

一方领土时 , 应在 用合理 内和对 的 上

以及其他进 的 。

、 过 的行李、货物和 件 , 提供 的 用 ,

应在对 的 上 一 、 、检 和其他

用。

、在缔约双方 协 航 的经营 特殊的 安

前 , 应 用缔约 方的 规定。

第 条 过

对在缔约一方领土内 过 、 为 过 而设的

机场 的旅客、行李和货物 , 非 对 、空中 劫以及

品 的保安措施另有要求 , 采取 的 措施。

第 一条 用

一、缔约一方应 保其有 当 缔约另一方

定空 取或者 取的 用 的 和合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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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 应以 的经 为 。

、缔约另一方 定空 用缔约一方提供的机场和

航行设施和 的 用 , 缔约一方经营定 航

的本 航空器所 付的 用。

三、缔约双方应 其 的当 或者机 用

和设施的 定空 进行 , 并应 当 或

者机 定空 其 为 要的 , 以 本条

第一款和第 款的 对 的合理 进行 的 。缔约

双方应 当 用 的 用 提供合理的

, 以 施 前用 够 意 。

第 条 行为

一、缔约一方 定空 有 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设

足够的 机 。上述 机 可 或当地 用

人 组 的 、 行和 人 。

、 行为应 用对 的 。缔约一方有 当 应采

取所有 要的措施 , 保缔约另一方 定空 的

机 有 地 。

三、缔约一方特 应给予缔约另一方 定空 在其领

土内 行或者 过 理 航空 的 。空 有	



上述 , 人 缔约一方 用的法 和 理条

, 有以 缔约一方货 或者以其他 可 货

上述 的 。

四、缔约一方 定空 可 有 当经营 可的缔约

一方空 , 或者第三 空 场营 安 ,

、 或者其他 安 。

第 三条

定空 有 当 用的 方 ,

旅客、行李、货物和 件取 的 当地 出的

并 本 。缔约双方 上述 付 特殊协 的情 ,

应 用 特殊协 。

第 四条

一、缔约一方一 或者 定空 或者 缔约另

一方领土经营所采用的 应在合理的 上 定 , 当

一 有 , 经营 本、航 特 、 、合理

以及其他空 的 。

、缔约一方航空当 可要求 其提 , 在 情 ,



应在 采用  60 前提 航空当 。

一方航空当 在 采用 前 60 内对 本款

提 的 , 应 为 。

三、 缔约一方航空当 为缔约另一方 定空

提 的一 或者 足本条第一款所述的 , 在

本条第五款的情 , 可要求 缔约另一方航空当

进行 。上述 应在 要求 60 内 行。在 当

的情 , 缔约双方航空当 应 协 , 定 。

四、 缔约双方航空当 本条第三款 提 的

协 , 应 本协定第 条和第 条的

规定予以 。

五、 本条规定 定的 , 非有 定空

, 应在其有效 前或者提 前一 用。

以本款为 , 在其本应过  12 

生效 , 非缔约双方 特 协 。 , 在 用

地 而 有 合理的 、过 或者过 , 或者

或者 或者 持而人为过 , 或者可

时 , 缔约双方航空当 可对 进行 。



第 五条 时 的提

一、缔约一方可要求缔约另一方 定空 在协 航

经营 前  60 其航空当 提 采用的 时

。对 时 的 采用同 的程 。

、 缔约一方 定空 在 的 时

经营协 航 的 行 , 应事 缔约另一方航空当 的

。上述 行的 应在 经营上述 前 3 

提 。

第 条 的提供

缔约双方航空当 应 要求相互提供 协 航 所

的 有 的定 或者其他 。

第 条

缔约一方可随时要求 本协定的 施、 、 用或者

进行 。 可在航空当 进行 , 应 ,

非另有协 , 应在缔约另一方 要求  60 

缔约双方应 并应在 中提出 持其 的有



证 , 以 、合理和经 的 定。

第 条 的

一、 缔约双方对本协定的 或者 施发生 , 可

缔约双方航空当 过 。

、 缔约双方航空当 上述 协 , 缔约

双方应 过 予以 。

三、缔约双方应遵守 用本条 出的 定。

第 条

一、缔约一方 为 要 本协定的 规定 , 缔约

双方 上述 一 , 上述 应 时 施 ,

并应在缔约双方相互 法 程 生效。

、对本协定 件的 可 缔约双方航空当

定。上述 可 定 时 用 , 并在 过

生效。

三、 本协定 双方 的航空 约 一 ,

应对本协定进行 以 合上述 约的规定。

	



第 条

一、缔约一方可随时 缔约另一方其 本协定的

定。上述 应同时 民用航空组 。

、本协定应在一 时 时 , 其 缔约

另一方 的时 应  12 , 非在上述 前

经缔约双方协 。

三、在缔约另一方 的情 , 在 民用

航空组 上述  14 , 应 为缔约另一方

上述 。

第 一条登

本协定以及对本协定的 应 民用航空组

登 。

第 条生效

本协定 生效。缔约双方应相互

协定及其生效的法 程 。



本协定 生效 取 中 人民 和 和 联

合 和 前有 民用航空 的 安 。

, 经其 , 在本协定上 , 以

守。

本协定 。 四 一 在三 , 一

, 用中 和 , 本同 。

中 人民 和
	

联合 和
	

	

安 程
中 民用航空
	

发



件

航
( 一 ) 中 人民 和 定空 经营定 航 的

航 :

发 : 中 人民 和 内地

中 : 地

的 : 联合 和 内地

以 : 地

( ) 联合 和 定空 经营定 航

的 航 :

发 : 联合 和 内地

中 : 地

的 : 中 人民 和 内地

以 : 地

:

1 、缔约 一方 定空 在所有或者 行中 , 可

缔约一方 定空 的 , 行 定 经停规定航

上的 地 或者 地 , 上述航 应在 定 空

的缔约一方领土内 发和 。

2 、行 第五 , 应 缔约双方航空当 定。


